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】 第十九条 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民事案件： (一)重

大涉外案件； (二)在本辖区有重大影响的案件； (三)最高人

民法院确定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。 【相关法条】 《民

诉意见》第1～2条；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

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》(以下简称《虚假陈

述民事案件规定》)第8条。 【意思分解】 关于级别管辖，司

法考试以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范围为重心。关于中级人民法院

的管辖范围，应注意： 1了解《民诉意见》第1条关于“重大

涉外案件”的界定。 2依《民诉意见》第2条，目前由最高人

民法院确定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主要是专利纠纷案件

、海商、海事案件(专属海事法院，级别为中级人民法院)、

著作权纠纷、涉及域名的纠纷，重大的涉港、澳、台的案件

。 3虚假陈述证券民事赔偿案件由省、直辖市、自治区人民

政府所在的市、计划单列市和经济特区中级人民法院管辖。 

【不要混淆】 1并非所有的涉外案件都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

，非“重大涉外案件”也可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。 2并非所

有的中级人民法院都能管辖专利纠纷案件。 3并非所有的著

作权纠纷均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。 【重点法条】 第二十二条 

对公民提起的民事诉讼，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；被告

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，由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

。 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民事诉讼，由被告住所地人民

法院管辖。 同一诉讼的几个被告住所地、经常居住地在两个



以上人民法院辖区的，各该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。 第二十三

条 下列民事诉讼，由原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；原告住所地

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，由原告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： (

一)对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居住的人提起的有关身份关

系的诉讼； (二)对下落不明或者宣告失踪的人提起的有关身

份关系的诉讼； (三)对被劳动教养的人提起的诉讼； (四)对

被监禁的人提起的诉讼。 【相关法条】 《民诉意见》第4

～17条。 【意思分解】 有关地域管辖的考题，在每年司法考

试中都会占到3～5分，可谓是不折不扣的重点。而《民事诉

讼法》及《民诉意见》关于地域管辖的规定，也可谓是极尽

庞杂，总加起来大约有几十个法条，且都是要求必须掌握的

。 1第22、23条分别规定了作为地域管辖基本原则的“原告就

被告”原则以及作为这个原则例外的“被告就原告”的4种情

形。而《民诉意见》第9、11条第1款又规定了“被告就原告

”的2种情形。 2注意各种情形下离婚诉讼的地域管辖，见《

民诉意见》第11～16条。 3注意住所的确定问题，见《民诉意

见》第4～8条及第17条，尤其是第6、7条。 以上各个条文内

容都较具体，必须准确识记。 【重点法条】 第二十四条 因合

同纠纷提起的诉讼，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

管辖。 第二十五条 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在书面合同中协议

选择被告住所地、合同履行地、合同签订地、原告住所地、

标的物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，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

专属管辖的规定。 第二十六条 因保险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，

由被告住所地或者保险标的物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。 100Test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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